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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融资租赁公司设立分支机构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公司名称 腾博财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湾壹号A座1805

联系电话 19076107531 19076107531

产品详情

融资租赁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

（二）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三年以上，且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三）确有相关业务发展需要；

（四）公司信誉良好,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和严重不良信用记录；

（五）公司董事、监事、gaoji管理人员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和严重不良信用记录。

融资租赁公司下列事项，应当向市金融监管局备案：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

（三）变更持股5%以下（不含5%）的股东；

（四）市金融监管局规定的其他备案事项。

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符合条件的股东；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

（三）有符合国家规定任职条件的董事、监事、gaoji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



（四）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五）有符合业务开展要求的营业场所；

（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融资租赁公司股东应当为法人，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①依法登记注册并存续；

②财务状况良好，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近一年年末净资产不低于出资额的两倍；

③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债务资金或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出资；

④主要股东或其关联主体具备与所从事融资租赁产品相关联的行业背景或金融行业背景；

⑤信誉良好，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和严重不良信用记录；

⑥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⑦承诺三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权，承诺三年内不将所持有的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公司章程
中载明。

融资租赁公司应配备具有金融、贸易、法律、会计等方面专业知识、技能和从业经验并具有良好从业记
录的人员，拥有不少于三年融资租赁、租赁业务或金融机构运营管理经验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风险控
制主管等gaoji管理人员。

融资租赁公司可以开展下列业务：

1.融资租赁业务；

2.租赁业务；

3.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有关的租赁物购买、残值处理与维修、租赁交易咨询、接受租赁保证金；

4.转让与受让融资租赁或租赁资产；

5.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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